[bookmark: _GoBack]债权申报承诺函
东莞市颖川合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东莞市颖川合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我方在知悉管理人送达的债权申报通知书后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现承诺及声明如下：
1.我方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真实有效，所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均是我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虚构债权、虚假陈述或伪造、变造债权证据材料的情形。我方不存在恶意串通他人，企图侵害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合法利益的行为。
2.我方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不存在隐瞒已经全部受偿或部分受偿的事实。对于已经全部受偿的债权，我方不再进行申报；对于已经部分受偿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履行、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人民法院执行参与分配、第三人代还等)，我方已如实向管理人披露，并提供相关凭证及在申报债权时做相应扣减。
3.截止至本函出具之日，我方   （无/有）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未执行完毕的执行案件。如有，我方将如实提供。自本函出具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止的期间，如我方被为列为被执行人，我方将在接到法院执行通知之日起2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标的及数额、执行法院、法院经办案件人员联系电话，以及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文书。
4.我方申报应由债务人承担的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后，如我方已向人民法院申请退费，我方承诺在申请退费后3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并同意不再向管理人申报前述费用。
5.就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征询意见的事项，我方将在管理人指定的期限内按要求填写并交回表决票/反馈意见。否则，除管理人要求以明示方式反馈意见的，即视同我方为同意意见。
6.我方同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的所有债权人会议的通知期限缩短为会议召开前7天。
7.我方向管理人提供的债权申报信息发生变更的，我方将在3日内书面告知管理人。
[bookmark: _Hlk69918988]8.我方保证所提供的债权申报材料及上述承诺均真实、准确，如出现任何虚假陈述或未按以上承诺内容及时通知管理人，我方保证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承诺人（即债权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日  期：     年    月    日
